
行政处罚决定书
金 财罚【2020】18号
当事人：江西韵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住 所：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二路28号物业片团综合楼210室
法定代表人：周小燕

委托代理人及联系方式： 赵鹏 17870063672
你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参加了金溪县教育体育局组织的《金溪县教育体育局中小学办公设备采购项目》(项目编号：FZHX-2018-G026)的采购活动，该项目采购预算889940元。江西省公共资源管理办公室通过信息筛查，发现你公司与江西天默实业有限公司标书文件制作机器码雷同（以下简称“雷同情形”），并将相关情况移送我局。

经查，你公司的“雷同情形”属于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串通投标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，我局对你公司作出以下处罚决定：

1.处以采购预算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，计人民币（大写）：肆仟肆佰伍拾元整（￥4450.00）；

2.书面警告一次，若再次出现类似违法行为，将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。

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，缴款账号信息将通过“江西省非税征缴管理系统”发送至你公司联系人手机号码。

如你公司对本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抚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在收到本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金溪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0年 7月13日

